
 
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令 

 

 

 

第 127 号 

 

《温州市市级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规定》已经市人民政府

第5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2011年 10月 1日起施

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市  长    赵一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— 1 —



受吟脐脐感傅盎涪┿斗塞得朴陷 

钓 僵 盯 猜 

 

    第一条  为规范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，节约财政资金，

保障基础测绘成果的有效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测绘管理条例》

及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温州市市级基础测绘成果（以下称市级基础测绘成

果）的提供、使用和管理，适用本规定。 

向境外组织或者个人提供市级基础测绘成果，按照国家、省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条  本规定所称市级基础测绘成果包括： 

（一）全市统一的平面控制网、高程控制网、空间定位网资

料数据。 

（二）1∶500、1∶1000、1∶2000 基本比例尺模拟地图、数

字线划图、数字高程模型。 

（三）正射影像图、航摄像片资料以及获取基础地理信息的

遥感资料。 

（四）地下管线成果资料（管线图和成果表）。 

（五）基础地理信息数据（GIS入库数据）。 

（六）其他应当由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基础测绘成果。 

第四条  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级基础测绘成果提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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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第五条  申请使用基础测绘成果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有明确、合法的使用目的。 

（二）申请的基础测绘成果范围、种类、精度与使用目的相

一致。 

（三）符合国家、省相关保密法律法规与政策。 

第六条  单位或者个人（以下称申请人）需要使用属于国家

秘密的市级基础测绘成果的，应当持下列材料向市测绘行政主管

部门提出申请： 

（一）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申请表。 

（二）单位介绍信（函）或者个人身份证件。 

（三）依法应当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。 

申请材料齐全的，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

之日起 7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提供使用的决定。准予提供使用的，

通知申请人办理使用手续，签订《基础测绘成果使用许可协议》

与《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安全保密责任书》后提供；不准予提供使

用的，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，并说明理由。 

应对突发事件需要使用市级基础测绘成果的，可以通过电话、

传真等形式向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市测绘行政主管部

门应当立即作出是否准予提供使用的决定，并及时通知申请人。 

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市级基础测绘成果的提供、使用，应当按

照便民、高效的原则，简化环节和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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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市级基础测绘成果实行无偿提供和有偿使用相结合

制度。基础测绘成果有偿使用的，应当按照《收费许可证》规定

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。 

基础测绘成果有偿使用费纳入政府非税收入资金管理，接受

物价、财政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第八条  市级基础测绘成果用于下列事项的，应当无偿提供，

工本费按照物价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： 

（一）国家机关规划、决策、行政管理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的： 

1.市、区两级政府用于发展规划、决策、行政管理的； 

2.市、区政府部门用于行业规划、行政管理和社会公益事业

的； 

3.各区下辖镇（街道）用于行政管理、村镇规划的。 

（二）军队、政府及有关部门防灾、减灾、国防建设等公共

利益的： 

1.军事设施、国防建设项目； 

2.各级政府用于防灾、减灾、灾后重建项目以及突发事件应

急。 

（三）财政投入的重大民生工程及其他公益性事业的： 

1.国家、省、市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以相应政府的重点

工程文件及发改部门项目立项或者核准文件为准，不含经营性项

目和收费还贷项目，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以市政府有关文件、纪

要或者市领导批示为准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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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市、区政府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（以市、区政府下达的相

关文件及承办部门签订的责任书为准）； 

3.其他由市、区及下辖镇（街道）财政投入的各类非营利性

建设工程项目（以发改部门的项目立项文件为准，无立项的以市、

区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使用证明文件为准，不含财政补助及收费

经营性项目，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以政府有关文件、纪要或者市

领导批示为准）。 

（四）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专业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的： 

1.市政府部门、区政府及所属部门、乡镇政府建设专业地理

信息系统并与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签订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共建共

享协议的； 

2.国有市政基础设施运营企业用于专业地理信息资源调查、

采集，建立专业管理信息系统并与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签订地理

空间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议的。 

（五）市政府所属国资集团公司因下列事项需要使用市级基

础测绘成果的（以发改部门项目立项或者核准文件为准，开展项

目前期工作的以市政府有关文件、纪要或者市领导批示为准）： 

1.城市建设重大项目前期准备、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建设； 

2.城市公用事业、交通、运输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； 

3.开展市政公用事业及其他专项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编

制； 

4.承担教育、文化、体育和卫生等公益性服务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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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社会团体以非政府财政投入用于非经营的公益性建设

工程项目的（以社会团体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为准）。 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市政府规定无偿提供的其他事项。 

第九条  政府及其有关单位无偿使用基础测绘成果建设专业

地理信息系统的，无特殊原因原则上应当采用温州市地理空间基

础框架平台为基础数据平台。 

第十条  被许可使用人应当在许可的范围内使用基础测绘成

果。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，被许可使用人应当按照国家

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要求，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，严防失密泄密。 

第十一条  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、更新

基础测绘成果目录，依法对基础测绘成果的提供使用情况进行监

督检查。 

发现他人违法使用基础测绘成果的，任何单位、个人可以向

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举报；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核实、

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 在基础测绘成果的申请、审批、提供、使用等过

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 本规定自 2011 年 10月 1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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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发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。 
  抄：省政府办公厅、省建设厅、省政府法制办，市委各部门， 

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市检察院，驻温 
部队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 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11 年 8 月 29 日印发 


